
附件三
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、宜蘭縣政府與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

115年度「宜蘭反賄童樂繪」國中小學生手繪插畫

徵選活動辦法

壹、依據

115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法務部辦理反賄選宣導計畫。

貳、目的

藉由舉辦手繪插畫徵選活動，鼓勵學生與家人共同瞭解反賄

選的重要性，並偕同家人腦力激盪與焦點思考，以「宜蘭常

見、在地動植物」為擬人化主角，合力創作具有創意且有感

之反賄選手繪插畫及宣導標語，讓反賄選意識向下扎根，並

深入地方鄰里社區。

參、共同主辦與執行單位

一、主辦單位：

（一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

（二）宜蘭縣政府

（三）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

二、執行單位：
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

肆、參加對象與件數限制：

一、宜蘭縣內在學之國中學生或國小學生（以 115 年 5月學籍

為準），以及其年滿      20      歲之家人      1      人為      1      組  （每組 1大 1

小，例如親子、祖孫、姑姪、舅甥），並以參賽學生創作

為主。

二、每組投稿件數不限，但得獎作品限一件並以最高得獎金額

之獎項為主。

三、參賽學生係未成年人，參賽須經其法定代理人  /  監護人  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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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伍、徵選主題：

一、以「『宜蘭常見、在地脊椎動物或植物』之擬人化形象」為

主角，並以「反  賄選  」為宣導主題，由學生與家人合作手繪

插畫方式呈現，整體意象以正面宣導、打擊 28種妨害選舉

犯罪（請參考附件 1 最高檢察署彙整「妨害選舉犯罪例

舉」）為佳。

二、插畫下方請同時註明「10      字以內之反賄選宣導標語  」(僅計

算文字字數，不含標點符號，文字太小視同無註記)，標語

文字以繁體中文為佳。

◎脊椎動物分為魚類、兩棲類、爬蟲類、鳥類及哺乳類共

5大類。

◎宜蘭常見、在地動物，例如飛旋海豚(龜山島)、臺灣長

鬃山羊(太平山)、彩鷸(水田、濕地)等；植物例如臺灣

欒樹(宜蘭、羅東運動公園)、臺灣山毛櫸(太平山)等。

◎取材參考網頁與圖片：

1.法務部反賄選動畫-啄木鳥公民篇。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D70f1rxrSS4

2.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官網-活動專區-

113/01/05 正義石虎現身四格漫畫 國中小生創意反賄

https://www.mlc.moj.gov.tw/

295524/295708/1138302/post

3.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官網-活動剪影-

113-01-10 新北地檢署前進捷運站 廣設反賄選吉祥物

宣導立牌

https://www.pcc.moj.gov.tw/

293833/293980/293983/1141345/po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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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陸、作品規格：

一、作品規格：請逕繪於 A4      圖畫紙  (210mmx297mm)  ，橫幅、直  

幅不限，主辦單位不另提供畫紙。

二、創作方式：

（一）限平面手繪紙本，黑白或彩色皆可，創作媒材不限（水

彩、油畫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墨…等），無須裱褙、裝

框。

（二）不包含素描、剪貼、立體作品，並禁止使用電腦或 AI自

動生成軟體進行構圖，上色等創作。

柒、獎項獎勵：

名次 名額 獎項 獎勵

第 1名 1組 新臺幣 5千元喜互惠生鮮超

市提貨券（或同等獎品）、

紀念品1份與獎狀 1紙

1.頒發指導老師

感謝狀 1紙。

2.轄內公、私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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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國民小學、國

民中學得獎學

生之指導老師

或出力有功人

員，請宜蘭縣

府教育處及所

屬學校本於權

責核予記功或

嘉獎之獎勵。

第 2名 1組

新臺幣3千元喜互惠生鮮超

市提貨券（或同等獎品）、

紀念品1份與獎狀 1紙

第3名 1組

新臺幣 2千元喜互惠生鮮超

市提貨券（或同等獎品）、

紀念品1份與獎狀 1紙

佳作 7組

新臺幣 1千元喜互惠生鮮超

市提貨券（或同等獎品）、

紀念品1份與獎狀 1紙

備註：

◎指導老師限填 1位就學學校老師（須具指導事實），若無校內

指導老師，免填相關欄位或填「無」。

◎為確保得獎作品水準，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，獎項得從

缺。

捌、活動時程：

徵選報名 即日起至 115年 6月14日(星期日)止

評審 預計115年 6月中下旬。

得獎名單、作

品公告

預計115年 6月底，在執行單位官網、FB公告

頒獎典禮 預計115年 7月中擇期公開辦理。

得獎作品公開

展示、展覽

1.於頒獎典禮公開展示經裱框之得獎作品。

2.頒獎後至 115 年 11 月 30日止，在臺灣宜蘭

地方檢察署1樓大廳公開展覽。

得獎作品郵寄

送還

115 年 12 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日止，由執

行單位郵寄送還，得獎者亦得預約於上班時間

到署取件（請攜帶身分證件，參拾貳、七、活

動聯絡窗口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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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玖、評審標準：

一、由執行單位聘請委員組成評審小組，依據以下標準評審：

（一）主題關聯性 45%。

（二）構圖創意 45%。

（三）文字表達 10%。

二、評審過程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與 33條迴避規定辦理。

拾、報名與送件：

一、徵選期間：即日起至 115 年 6月 14 日(星期日)止(郵寄者

以郵戳為憑，親自送件者以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收文日期

章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每件作品應填妥報名表連同授權同意書、切結書（如附

件2、附件 4及附件5），浮貼或以迴紋針夾於作品背面

左上方，與邊緣對齊；作品正面不得標示創作者姓名、

個人訊息或相關提示。

（二）報送多件作品者，均應各別附報名表、親自簽章之同意

書及切結書（同意書及切結書不得附影本）。

（三）資料填寫不齊者，執行單位將以電話、電子郵件通知於

3個工作天內補正，未完成補正者將以棄權論，不另通知。

三、作品送件與退還：  

（一）得由宜蘭縣各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以學校或班級統一送

件（請檢附附件 3團體報名總表），或由各參賽學生個

別自行送件。

（二）作品報名信封封面（如附件 6）請註明收件單位、地址

如下：

        260011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 3號

      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政風室（宜蘭反賄童樂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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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（三）親自送件者，請於機關上班時間內（上午 8 時至下午 5

時），送至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收發室。

（四）作品送件過程如有遺失、髒汙、暈染、折痕、破損、損

毀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，請小心包裝(例如透明資料夾、

捲筒、厚紙板)及送件。

（五）如作品未入選，且希望退還，請於送件時檢附回郵信封

封面(如附件 7）與回郵信封/便利箱/便利袋，並自行貼

足掛號郵資，由執行單位於 115 年 8 月間將作品放入透

明內頁資料袋內，並以所附回郵包材郵寄退還；如作品

得獎，將於公開展覽完成後，於 115年 12月間連同所附

回郵包材，郵寄送還。

拾壹、得獎、公告與公開展覽：

一、得獎名單與作品公告：

參賽作品評定後，得獎名單與作品規劃於 115年 6月底刊

登於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官網與臉書粉絲頁 Facebook，

並以電話、電子郵件通知得獎學生及其聯絡人與指導老師。

二、頒獎典禮：

（一）預計115年 7月中擇期公開辦理。屆時將邀請得獎學生、

合繪家人與其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（每組得獎學生與家人

出席人數最多 5 人）出席領取獎項及獎狀，請得獎學生

務必攜帶身分證件、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身分證（居留

證）正反面影本與「領獎收據」（得獎後，另行提供收

據格式）；同時，將邀請得獎學生所屬學校指派 2名代

表出席觀禮及領取指導老師感謝狀。

（二）得獎學生如無法出席，請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出席領取，

或由受委託人出席代領（應攜帶相關身分證件，並填寫

領獎委託書及領獎收據；得獎後，另行提供書據格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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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若得獎學生、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或受託人於頒獎當天因

故無法到場，嗣後得預約於上班時間內攜帶前開身分證

件、「領獎收據」、「領獎委託書」到署領獎【參拾貳、

七、活動聯絡窗口】，領獎期限至 115年 8月 14日（星

期五）下午 5 時為止，逾期未領取或所提供之資料不完

整者視同放棄。

三、公開展覽：

得獎作品將予以裱框，於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1樓大廳公

開展覽至 115年 11月 30日止。

四、獎金所得申報與扣稅：

（一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獎項金額或價值超過新台幣（下

同）1,000元，得獎學生之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依法需申

報所得，故須填寫領獎收據，並提供身分證件正反面影

本作為報稅憑證；非中華民國境內設籍之國人（即依法

於課稅年度內，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

人、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），不論中獎金額或價額多

少，須預先扣繳 20%競技競賽所得稅金，待得獎學生及其

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付清稅金後方可領獎。

（三）得獎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因參加本活動而須支付

之任何稅捐，係屬得獎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依稅

法之規定所需履行之義務，概與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無

關，倘有稅務法令適用之爭議者，應由得獎學生及其法

定代理人/監護人自行向開徵機關提出申訴。

（四）若得獎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不願提供資料或不願

預先繳清得獎稅金，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，不另行通知，

亦不進行候補。

拾貳、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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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參賽作品須為未曾獲獎者，一稿不得二投，並不得抄襲、

模仿、複製或剽竊他人作品，如經檢舉違規並查證屬實者

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，並須返還得獎獎項獎狀。

二、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或執行

單位之事由，致參賽學生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延遲、遺

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，或得獎作品無法寄還等情況

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賽學生亦不得

異議。

三、報名表填寫不真實或不完整、作品規格不符、參賽資格不

符，致無法讀取，影響資格或評審結果，主辦單位及執行

單位將以電話、電子郵件通知於 3個工作天內補正，未完

成補正者將以棄權論，不另通知。

四、為擴大法令宣導效益，得獎作品之著作人應同意於著作財

產權存續期間內，無償授權所有主辦單位宣傳及非營利使

用，且不限定該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地域、時間、媒體形式

次數、重製次數、內容與方法、公開口述、演出、公開傳

輸、公開展示、公開上映，且主辦單位基於公益得授權第

三人於非營利目的下之前述權利；此外，並同意不對各主

辦單位、執行單位及其授權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、姓名

表示權。

五、得獎者同意主辦單位得於頒獎典禮現場進行拍照、錄音、

錄影或以其他方式作成紀錄，並得為必要之編輯。前述所

生之著作以主辦單位為著作人。

六、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，悉由

作品提供者自行負法律上責任，概與主辦單位、執行單位

無關。

七、活動聯絡窗口：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政風室陳主任（1人

單位，人力有限請見諒），電話 03-9253000#232（平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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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時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），電子郵件信箱：

ilcn@mail.moj.gov.tw。

八、報名參賽者，即視同承認本活動辦法的各項內容及規定，

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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